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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名表》須認真閱讀,簽字蓋章後連同《條款》

傳真至→ TCA台北市電腦公會(02)2578-5392

《報名表》&《參展合同》                                     北京‧中國國際展覽中心（2010年09月25日-27日)


· 展覽特色：
1. 2009年第三屆吸引1,255家海內外廠商參展，使用7萬平方米，吸引全球126國，46,030名專業買主蒞臨觀展
2. 匯集海內外整車與Tier 1大廠參加，如北汽, 長城, BOSCH, DENSO, 北京海納川零部件, 一汽富奧, 東風零部件等
· 2010展覽資訊
	2010中國國際汽車零部件博覽會(CIAPE) 展會信息（第四屆）

	日期
	2010年09月25日至09月27日
	展位選擇
	TCA會員價
	非會員價

	地點
	北京 中國國際展覽中心（老館）
	台灣館(形象館)
	NT$ 75,000
	NT$ 78,750

	主辦單位
	中國國家商務部
	
	
	

	承辦單位
	中國通用技術(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品牌形象館
(至少4個)
	NT$ 80,000
	NT$ 84,000

	參加展區
	國際館 台灣車用科技館 (與國際及中國大陸大廠相鄰)

	展出項目
	汽車電子、電機、零配件、生產、維修及板噴等機具設備、汽車週邊用品、媒體


· 台灣形象館裝潢配備

1. 為協助廠商增加參展效益，全區特以『台灣車用科技館』品牌化包裝，突顯台灣高品質展區形象。
2. 台灣車用科技館標準攤位，統一由本單位統一辦理，其配備如下：
台灣車科技館形象裝潢、公司中英文招牌、隔間板、地毯、投射燈三盞、插座1個、洽談桌1張、詢問台一個、椅子2張、垃圾桶等。（以上配備外，可自費外加其配備）
3. 光地攤位：可自行與展覽裝潢公司聯絡，或可透過主辦單位推薦之裝潢公司裝潢。

· 行銷配套

1. 公司與產品宣傳：中華汽電網www.cartronicsasia.com設置CIAPE參展商專區『零時差』宣傳。

2. 新聞專訪及電子報宣傳：提供每家參展商一篇公司新聞專訪報導，透過電子報、專屬網站發送海外買主。
3. 台灣館參展商手冊：展覽期間，針對買主發行『台灣車用科技館』專屬參展商手冊。

·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2010年7月31日止

· 報名方式：

1. 填妥《報名表》後，傳真回台北市電腦公會，傳真：02-25785392。
2. 30天內，將參展「報名表」正本、參展主力產品型錄一份、繳款單據（支票或匯款）掛號郵寄回公會。
3.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3段2號3樓；台北市電腦公會_海合群_服務五組 收，信封上註明『參加CIAPE展』）
· 繳款方式：

	戶   名：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附註：
	1. 匯款後，請傳真匯款單至本會留底。
2. FAX：02-2578-5392 / 02-2577-35932.

3. 匯款手續費用由參展廠商自行負擔。
4. 貴公司電匯所使用之統一編號，即為本會開立 收據／發票 予 貴公司的依據。

	匯入銀行：
	國泰世華銀行－敦南分行
（銀行代碼：013-0534）
	
	

	匯入帳號：

(共 14 碼)
	824036 + 貴公司統一編號 ( 8 碼 )
	
	


· 其他注意事項：

1. 依報名攤位類型、攤位數多寡以及報名時間做為攤位選位的先後順序。

2. 展前說明會中，公開進行攤位選位作業，廠商若不克出席將由主辦單位代選，事後不得異議。
3. 現場將設置我方參展商專屬服務台，提供免費商談區、網路、茶水、咖啡、泡麵等服務。

參展報名表
To：承辦人：台北市電腦公會  徐華士                                       FAX： 02-2578-5392 / 02-2577-3593
	公司名稱(中)
	
	公司名稱(英)
	

	公司地址(中)
	
	公司地址(英)
	

	聯絡電話
	
	聯絡傳真
	

	URL
	http://

	業務聯絡人
	(中):              
	職稱
	

	
	(英):
	分機Ext.
	

	
	E-mail:
	手機Cell:
	

	公司類型
	□製造商 □供應商 □代理、批發、經銷商 □進口商 □出口商 □其他             

	展出產品
	(中)

	
	(英)

	展品範圍
	1. 汽車零部件(OE)：
□發動機系統 □底盤系統 □制動系統 □行駛系統 □轉向系統 □車身及零組件系統 □車用電子電器系統 □排氣系統 □輪胎
2. 售後市場產品(AM)：
□汽車電子電器 □汽車用品 □美容及清洗保養設備用品 □維修檢測診斷及噴漆或停車場設備 □汽車快修及售後服務連鎖店 □汽車環保及循環再造或廢物處理設備及產品 □車輛改裝設備及用品 □節能與新能源技術及產品
3. □整車廠
4. □汽車相關媒體、認證、俱樂部


以上資訊將刊登在博覽會《參展商名錄》中
	展務聯絡人
	(中):
	職稱
	

	
	E-mail:
	分機/手機
	Ext.            / Cell:

	統一編號
	
	負責人
	

	申請項目
(請自行勾選)
	展位項目
	收費標準

	
	台灣形象館-展位(9㎡)
（可另外領有國貿局補助）
	· TCA會員NT$75,000
· 非會員   NT$78,750

	
	自行裝潢-品牌形象館(9㎡)
(至少申請少四個展位)
	□
TCA會員NT$80,000
	□
非會員NT$84,000

	
	本公司申請：                    個展位，攤位費用                       元

	注意事項
	1. 本展會已獲99年經濟部國貿局海外推廣貿易經費補助，凡登記在台灣之參展廠商，皆可享有補助（待經費核定後另行公佈），補助款統一於展後退費。
2. TCA會員價可享會員未稅價，非會員一律外加5%營業稅，並開立發票。
3. 條款+報名表填寫完畢後，請先傳真回覆確認參展資格，正本及支票(匯款水單)等30天內寄回公會。
4. 退展須知：一律書面通知，距博覽會開幕90天(不含)前退展，將退還50% 費用；以後退展均不退任何費用。
5. 以上事項若有異動以承辦單位「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公告為主。
6. 光地攤位費用不包含電費及裝潢。

	簽章
	公司印章：                                   負責人印章：

日期：      年      月      日


甲乙雙方本著自願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則,訂立本合同，以其共同遵守。

1、 定義

1. 本合同中“博覽會”是指於2010年09月25日至09月27日在北京中國國際展覽中心舉辦的“中國國際汽車零部件博覽會”。

2. “中國國際汽車零部件博覽會”的承辦單位是通用國際廣告展覽有限公司(以下稱甲方)。本合同中“參展商”是指在此次博覽會中分配有展位的任何公司、承包商和代理人(以下稱乙方)。

2、 參展申請
1. 參展商接受《參展合同》1《條款》全部內容。

2. 參展商須用正楷填寫《參展合同》2《報名表》全部內容。主辦方僅接受書面申請。
3. 《參展合同》1、2均須由負責人簽字及加蓋公司印章。
4. 《參展合同》1、2是參展合同的組成部分。
5. 當主辦單位或其授權的代理機構與參展商簽署《參展合同》及指定銀行帳戶收到參展商的展位費後 本申請程序方告結束。
6. 主辦單位保留拒絕任何申請的權力。
3、 參展資格

1. 本屆博覽會只接受與展會展品內容相關公司的參展申請。

2. 所有參展商須承諾接受並遵守本屆博覽會有關知識產權保護的所有規定。

4、 付款方式與展位確認

1. 乙方傳真《參展合同》1、2後，須於5個工作天內支付50%展位費作為訂金(或全額展位費)匯至指定帳號。展位費餘額部分最遲在2010年7月15日付清，即可從甲方獲得《展位確認函》。逾期未付清餘額，乙方展位將不被保留。
2. 全額展位費付清後，乙方將收到甲方下發的《展位確認函》。
5、 甲方的權利和義務

1. 展位的分配：甲方將依照與台灣協辦單位「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之協議分配展區。展區內的展位分配則由協辦單位自行分配辦法執行。

2. 知識產權保護：甲方在博覽會期間，依法成立知識產權投訴機構，該機構將依據大陸國家法律法規確實保護參展企業和知識產權人的合法利益。博覽會期間一旦出現知識產權糾紛，該機構將依據國家的法律法規及博覽會《涉嫌侵犯知識產權的投訴及處理辦法》，支持投訴方的維權行為。

3. 安全：甲方將根據博覽會各方的利益採取必要的全面安全預防措施。在存在安全隱患的情況下，甲方保留拒絕任何參觀者進入博覽會現場的權力。甲方為參展企業投保公眾責任險，負責展會期間由於甲方過錯給乙方造成的人身和展品的損失。甲方對於博覽會之前、之後的展品及博覽會期間其他財產的丟失、損壞不承擔任何責任。

4. 甲方向乙方提供展場保安、日常展台清潔、《參展商名錄》及基本內容刊登、宣傳及市場資料等基本服務。

5. 補充條款：

a. 甲方頒布的《參展商手冊》為本合同的組成部分，請務必仔細閱讀。

b. 甲方保留制定並發布補充條款的權力，以保證博覽會的有序管力。所有補充條款將作為本參展合同的一部份，並對乙方有約束力。

6、 乙方的權利和義務

1. 知識產權承諾：乙方承諾保證所有參展展品、展品包裝、宣傳品、說明書、現場演示所使用的軟硬件及展位的任何展示部位，均沒有違反有關法律法規和侵犯他人權利，包括所有知識產權。如有侵犯他人權利的行為而引起糾紛，同意接受並執行博覽會知識產權投訴機構依法做出的處理決定。參展項目涉嫌侵權的，應當採取遮蓋、撤展處理措施，需要賠償損失的，應當賠償當事各方由此而引致的一切費用和損失。

2. 展位的使用：

a. 乙方只能展示申報的展品，並委派有能力的人員管理展位和展品。

b. 未經甲方的書面同意，乙方不得將展位全部或部分轉租或分派給他人。

c. 乙方只能在其租用的展位邊界內進行展示，並不得在展館的公共區域表演或派發宣傳品、紀念品。

d. 未經甲方同意，乙方不得改變地面、天花板、展館柱面或牆面，乙方對展廳牆面或其他部位的損壞要承擔責任。

3. 展位的搭建與裝飾：

a. 乙方必須於指定的時間內進行展位搭建和布置，詳見《參展商手冊》。

b. 由予以方或其分包方的原因使其他參展商或公共財產受到損害，乙方需做出賠償。

4. 展品運輸：

a. 乙方負責將展品運輸至博覽會舉辦地點並承擔運輸費用。

b. 乙方負責安排博覽會期間的展品倉儲。

c. 乙方應在甲方規定的時間內將所有展品撤出展廳，否則由此引起的損失和延誤，乙方應向甲方做出賠償。

5. 保險：乙方應確保以辦理充分的保險，包括但不限於對人身財產、展品或任何種類物品投保綜合險，及對其他服務人員辦理第三者保險。

6. 責任和風險：在博覽會期間，為保證甲方和參加展覽的各方利益不受到損害，所有因乙方原因造成甲方及第三方利益受到的損害由乙方承擔全部賠償責任。

7、 展會管理

1. 禁止提前開放：本次博覽會正式展出日期是2010年09月25日9時，在此之前禁止觀眾入場，以任何形式帶觀眾入場將被清除出館。

2. 禁止提前撤展：本次博覽會撤展日期是2010年09月27日15時之後，在此之前任何參展商不得以任何理由將展品撤出展館或展台無人值守。如有違反，即視為該參展商違約。

3. 噪音控制：博覽會規定個展位的最大音量為85分貝，各展位應將聲音控制在其展台範圍之內，盡量不影響其周邊展位，若有展位在博覽會期間音量三次超過85分貝的最大限額，甲方將有權切斷該展位的電源，並部會對由此而造成的損失向乙方退還相關款項或承擔其他的費用。

4. 安全防火規則：所有展台、展品、資料和附件都必須採取正常的防火措施並符合防火規則和建築條例。相關工作必須遵循防火要求，禁止在公共區域和展台內存放或使用易燃、易爆、劇毒物品和放射物以及壓力容器等。參展商現場職務最高者即為安全防火負責人。

5. 法治與法規：乙方必須無條件遵守現有法律法規及規章制度，保證不損害他人利益，如有任何違反將有可能被取消參展資格並追加責任。

8、 參展展品

1. 參展商必須保證其展品的真實性、合法性。

2. 參展展品若被投訴侵犯知識產權，被投訴人不能當眾做出有效舉證的，應當將涉嫌侵權的物品自行撤展，若被投訴人不自行撤展，知識產權投訴機構有權做出撤展的決定。

3. 博覽會嚴格禁止非博覽會展品內容的產品和游商進入展館，如有與博覽會無關、與所填報內容不符、現場擅自更改展出內容或矇混進館展出者，一經發現將被取消參展資格，所收費用概不退還，且追究法律責任。

9、 《參展商名錄》

1. 甲方享有獨家出版和發行《參展商名錄》的權利。

2. 《參展商名錄》是甲方提供給乙方的一項服務，乙方在報名參展時須認真填寫《申請表》中的有關內容，甲方不對期間出現的任何錯誤、遺漏或格式改變等承擔責任。

3. 若乙方填寫的信息無法辨認，本合同中涉及該公司的任何信息將不會出現在《參展商名錄》上。

10、 退展規定

乙方因特殊原因提出退展，甲方可依據下列條件允許乙方退展：

1. 乙方必須書面向甲方提出退展申請，若甲方同意乙方退展，也要書面通知乙方。

2. 距博覽會開幕90天之前乙方提出退展申請，如獲甲方同意，將退回全部費用的50%。

3. 距博覽會開幕90天(含)之內乙方提出退展申請，無論是否獲甲方同意，不退任何費用。

4. 這一退費時間標準將從甲方收到乙方的信函或傳真的書面申請之日起計算。除此之外，乙方還將負擔甲方為其所支付的所有具體費用。

11、 合同終止

乙方如出現以下違約情況之一時，甲方有權單方面終止合同，乙方交納的展位費不予退還，並須賠償甲方因終止合同所帶來的一切損失：

1. 逾期未支付全額展位費。

2. 未經甲方或甲方授權的代理機構的書面同意，轉租或轉讓展位。

3. 嚴重違反本合同、補充條款和《參展商手冊》，妨礙博覽會正常進行的行為。

12、 不可抗力

1. 如因戰爭、自然災害、流行性疾病、罷工或其他不可抗力的原因，致使博覽會被取消、暫停、縮短展期或日期和地點的變更，從而給乙方帶來損失，甲方將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2. 如果由於發生不可抗力事件而阻止或妨礙甲方履行合同下的義務，甲方有權即時撤銷或終止合同。但甲方應以書面形式通知乙方並加以詳細說明。合同終止日期自書面通知日起生效。

3. 如果博覽會取消、縮短展期，在不影響已發生的費用的前提下，甲方可自行決定向乙方退還其已支付的部分費用。應退還的租金將在合同撤銷或終止通知發出後60日內支付。該行為不影響甲方在合同撤銷或終止前所享有的任何權利，包括合同或法律賦予的權利。

13、 糾紛解決

本合同將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及規定進行解釋，如發生糾紛，雙方同意在北京的仲裁機構獲法用依法裁決。
甲方：通用國際廣告展覽有限公司                  乙方：


地址：北京是西城區阜外大街1號                  地址：


      四川大廈西塔樓12層


電話：　　　　　　　　傳真：                    電話：                 傳真：


法定代表人(簽字)：                               法定代表人(簽字)：





簽署日期：2010年  月  日                        簽署日期：2010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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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2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台北車用電子商機推動辦公室
電話：02-25774249 傳真：02-25785392 服務窗口：徐華士#293 marco@mail.tca.org.tw

